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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3年至 114年孕婦母血唐氏症篩檢補助計畫 
合約機構作業流程 

 

附件 1 

 

民眾至合約醫療機構檢查 

1.補助對象：設籍本市未滿 34 歲之懷

孕婦女。如為尚未設籍之新住民，以

其本國籍配偶之戶籍地為準。 

2.檢視受檢婦女之身分證、健保卡是否

符合補助資格(尚未設籍之新住民婦

女，須備居留證正本及配偶戶口名簿

等相關證明文件)。 

3.至本局補助系統檢視是否重複檢查。 

檢核補助資格 無法 

受檢 

說明補助內容

及填寫知情同

意書 

衛教

指導 

由婦產科醫師執行 

唐氏症篩檢 

通知受檢者回

診看報告，並

說明檢查結果 

進一步

檢查 

衛教指導 

向衛生局請領

補助費用 

核撥費用予 

合約醫療機構 

1.依受檢者懷孕週數提供建議的唐氏

症篩檢方案、檢查方式及風險等。 

2.倘受檢者同意接受篩檢，請其填寫唐

氏症篩檢知情同意書。 

施行篩檢之醫師，應領有婦產科專科醫

師證書或依法登記執業科別為婦產

科，另，頸部透明帶檢查須由頸部透明

帶認證相關訓練合格之醫師執行。 

檢查結果為低風險者，提供衛教指導；

倘為高風險者，需轉介進一步檢查及追

蹤。 

合約醫療機構應於當月最後 1 日前將

個案基本資料、檢查結果及檢查結果異

常追蹤登錄至全人照護健康管理系

統，並於次月 10 日前，自上揭系統列

印申領清單及領據等相關資料後，逕送

本局審核及辦理請款手續，本局將核實

撥付合約醫療機構。 

衛生局審核請款文件，無誤後辦理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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